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正
地點：高雄市楠梓區屏山巷一號高雄廠大禮堂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份計462,054,13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567,698,865股(依公司法第179條規定)之81.39﹪。

列席：林慶雲律師　　　　李青霖會計師

主席：陳董事長敏賢　　　　　　　　　　　　　　　　　　　　　　　　記錄：郭治禾

宣佈開會：出席股份已逾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依法宣佈開會。
主席致開會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97年度營業報告（詳議事手冊）
　　(二)監察人審查97年度決算報告（詳附表）
　　(三)庫藏股執行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資產減損報告（詳議事手冊）
　　(五)其他報告事項（詳議事手冊）
貳、承認及討論事項
　　(一)
　　案由：承認97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１、本公司97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及監察人查核竣事，認為尚無不合並出具書面查核
　　　　　　　報告書在案，提請承認。
　　　　　２、前項表冊，詳附表。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案由：承認97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１、本公司97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表。
　　　　　２、本公司97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7,722,548元，提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772,255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8,729,764元，期
　　　　　　　末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94,459,987元，為充實營運資金，97年度盈餘擬不分配股利，依章程規定亦不分配董監酬勞金及員
　　　　　　　工紅利。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
　　案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為配合經濟部規定，本公司章程擬修訂如下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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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２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901030水泥製造業。
2‧B202010非金屬礦業。
3‧C901040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4‧C901050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
5‧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6‧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7‧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8‧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9‧J101040廢棄物處理業
10‧F111090建材批發業。
11‧F211010建材零售業。
12‧CD01010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13‧CD0102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造業。 
14‧A201040森林遊樂區經營業。 
15‧J701020遊樂園業。 
16‧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
　　　　　 之業務。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901030水泥製造業。
2‧B202010非金屬礦業。
3‧C901040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4‧C901050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
5‧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6‧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7‧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8‧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9‧J101040廢棄物處理業
10‧F111090建材批發業。
11‧F211010建材零售業。
12‧CD01010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13‧CD0102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造業。 
14‧A201040森林遊樂區經營業。 
15‧J701020遊樂園業。 
16‧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依經濟部98年1月9日
經　授　商　字　第
09801003020號函修正

第４１條 原條文增加：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五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原條文增加：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第五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
　　案由：修正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為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擬修訂對照表，如附表。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
　　案由：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為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擬修訂對照表，如附表。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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